
附件1：

县政府决定落实晋政发〔2017〕45号取消的行政职权事项目录（共1项）
	序号
	取消

事项
	设定依据
	原实施

部门
	工作衔接和事中事后监管措施
	备注

	1
	河道工程维护管理费的代征
	《河道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3号发布，2017年修订）《山西省河道管理条例》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山西省河 道工程维护管理费征收使用办法>的通知》(晋政发〔1996〕131号) 
	县税务局
	停征后，县税务局要切实做好停征后的移交清欠工作，妥善做好征费系统的停用及有关后续工作
	属“采矿排水水资源费、河道工程维护管理费、工会经费的代征”的子项。 取消后大项名称修改为“采矿排水水资源费、工会经费的代征



